淄博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

重大安全隐患整改指令书

淄安令字〔2010〕第1号             签发人：       
   

张店区人民政府：

淄博五中南院外张店青年街是学校学生公寓和教职工宿舍唯一的一条消防通道，对消防安全至关重要。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逐步变成了一条小商贩集中的买卖街，而且占道经营严重，使本来就狭窄的街道变得拥挤不堪，自行车通过都十分困难，造成消防通道严重不畅。

市实验幼儿园位于张店区商场西路北九巷九号公园新村居民小区内，由于地处老城区，周边环境缺乏管理，园门前及周边仅有三米宽的小区道路两旁商贩占道经营，沿街叫卖，已成为非法集贸市场，一旦发生火灾等安全事故，消防救援车辆难以进出，构成重大安全隐患。

淄博五中、市实验幼儿园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至今仍未解决。市消防安委会按照《“迎省运、除隐患、保平安”火灾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将其列为消防车疏散通道不畅排查整治重点。市安委会办公室会同市建设工程、消防、社会事业安委会办公室就上述问题进行了现场调研查看，主要原因是管辖区办事处有搭建摊点和委托收费项目，令非法经营业户有恃无恐占道经营，导致消防（疏散）通道不畅。

针对以上情况，特提出以下要求：（一）责成管辖区域办事处停止搭建摊点和委托收费，给业户在周边划出合适的区域进行经营，从根本上解决业户乱搭乱建问题。（二）责成有关部门及时清除非法搭建摊点、帐棚和流动经营业户，解决非法占道经营问题，妥善解决淄博五中、市实验幼儿园消防疏散通道不畅通问题，为学校、幼儿园创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

二Ｏ一Ｏ年四月一日

	重大安全隐患整改指令书回执单

我单位已收到市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下达的《重大安全隐患整改指令书》（淄安令〔2010〕第1号），将按照指令要求进行整改落实，整改落实情况于2010年4月15日前报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

签收人：区      长：           时间：2010年  月  日

分管副区长：           时间：2010年  月  日

签收单位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手机：           邮箱：                            


注：《整改指令书》分别由政府主要领导和“一岗双责”涉及的分管领导签收，请于2010年4月2日17时前将回执单传真至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传真电话：2301922。
